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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3_c36_327136.htm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

十九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民政部、总政治部《关于妥

善解决未随军的军队干部家属住房困难问题的请示》，现转

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和参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从

支持军队建设，巩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这个大局

出发，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条件，积极解决未随军的军队

干部家属住房困难问题，以实际行动支援国防建设。各地接

到本通知后，要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未随军的军队干

部家属住房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妥善予以解

决。 关于妥善解决未随军的军队干部 家属住房困难问题的请

示 近几年来，广大职工和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有了一定的改

善。一些地方政府和单位对解决未随军的军队干部家属（指

军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住房困难问题也比较重视。但是

，有些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强调以男方为主，或优先照顾本

单位的双职工，致使未随军队干部家属无住房或住房困难的

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些无住房或住房困难的干部家属，有的

挤住在娘家，有的带着孩子住在集体宿舍，还有的住在破漏

的仓库或防震棚里。军队干部探亲时，有的要临时租房，有

的住浴池、旅馆，有的借住女工宿舍、工厂值班室或工具房

。 有的军队干部探亲一个月， 往往被迫换几个地方住。有的

军队干部由于家属住房困难，探亲假期未满只好提前归队，



有的连续几年放弃探亲。 上述问题，不仅影响了军队干部夫

妻、亲属之间的和睦，影响了军民关系，增加了军队干部的

思想压力和经济负担，而且对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极为不利。有些年纪较轻、部队很需要的干部，也因住房问

题得不到解决而迫切要求转业，对有作战任务的边访部队基

层干部的情绪也有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

十五条关于“优待军人家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第五十一条关于“现役军人家属，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受

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优待”的规定，现对解决未随军的军队

干部家属住房困难问题提出如下意见：一、住城镇的未随军

的军队干部家属，其住房条件原则上不应低于他们所在单位

同等条件的职工和当地居民的水平。凡低于的，应逐步予以

调整解决。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在分配住

房时，对家属未随定的军队干部应计为分房人口，使军队干

部家属享受双职工分房待遇。特别是对于在军防、海岛和高

原地区工作的军队干部的家属，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安排。

三、未随军的军队干部家属是城镇居民，无工作单位或为非

正式职工的，其住房困难，由当地房管部门统筹解决。在住

宅实行商品化的城镇，对自愿购买住房的未随军的军队干部

家属，应给予优先照顾。四、住在农村的未随军的军队干部

家属住房需要修建时， 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宅基地、 建筑

材料等方面应按有关规定给以安排和适当照顾， 并组织力量

帮助修建，合理收费。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执

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